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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创新积分制”企业信息服务系统

（申报模块）操作指引

一、“创新积分制”企业信息服务系统简介

“创新积分制”企业信息服务系统是科技部依托国家科技管

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国科管系统”）开发的服务“创新积分制”

工作的信息化平台模块，主要面向地方科技主管部门提供企业信

息录入、查询、创新积分测算、企业融资服务对接等功能服务。

二、用户范围

1.科技型企业。

科技型企业可通过系统录入本企业数据信息。

2.省级科技主管部门。

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相关账号可通过系统开展企业管理和创

新积分测算。

三、功能介绍

1.用户注册。

对于尚未注册账号的企业通过浏览器登录国科管系统（网址：

https://service1.most.gov.cn/），按照提示流程准备审核材料并开展企

业用户注册，如需咨询或电话服务可拨打 010-58882999询问。

https://service1.most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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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国科管系统账号注册流程

对于尚未注册账号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业务人员，可联系本

单位管理员申请创建业务账号。具体请本单位管理员登录国科管

系统，点击“在线服务—用户信息管理—本单位用户管理”创建

账号。

图 2.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用户账号创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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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科技金融”服务板块。

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和科技型企业用户可通过国科管系统（网

址：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）登录，点击“科技金融—创新积

分制”查看“创新积分制”服务模块（图 3）。

图 3.“创新积分制”基本介绍

3.“创新积分制”服务模块。

“创新积分制”服务模块支持通过企业“自主填报”、第三方

数据对接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“批量推荐”三种方式上传企业信

息，主要包括“审核入库”“积分测算”“积分反馈确认”“推荐应

用场景”“融资需求对接”等若干环节（图 3）。

用户可通过系统自行下载“创新积分制”工作指引（全国试

https://service.most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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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版），下载“企业数据信息收集表”和“企业数据信息收集表验

证规则”。

4.科技型企业自主填报渠道。

科技型企业可以通过“创新积分制-企业信息填报”模块开展

本公司数据信息报送。请点击“新建”按钮自主填报（图 4）。

图 4.科技型企业“自主填报”渠道

5.第三方数据对接渠道。

国科管系统支持第三方数据对接方式开展企业信息入库。省

级科技主管部门、第三方机构确有需要的，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后

台对接，完成企业信息导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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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.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创新积分测算界面

6.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批量推荐渠道。

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可以通过“创新积分制—创新积分测算”

模块开展本地区科技型企业数据信息报送、审核入库、积分查看、

积分反馈确认等（图 5）。

6.1.批量推荐。

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用户点击“创新积分测算—批量上传”开

展企业批量上传。文件上传后开展数据校验，校验通过的企业可

以审核入库。

系统支持下载去年上报企业的基本信息，支持根据校验结果

修改数据后重新上传。同名企业默认保留最后一次上传记录（图

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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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.批量推荐

用户可以点击“通过企业数”查看校验通过企业；点击“不

通过企业数”查看和下载不通过企业信息及校验结果文件（图 7、

图 8）。

图 7.通过企业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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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.不通过企业列表及校验失败原因

6.2.审核入库。

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用户点击“创新积分测算—审核入库”对

校验通过的企业进行审核入库。企业入库后将进行统一积分测算

工作（图 9）。

“待审核”列表展示企业自主填报和批量推荐的所有企业。

当存在企业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同时上报企业时，系统会加以提

醒，审核把关后“通过”其中一条数据即可。

系统支持对企业自主填报的信息进行退回，支持直接修改批

量上传的企业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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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.审核入库

6.3.积分测算。

填报期结束后，将对已审核入库的企业集中测算创新积分，

创新积分将统一通过系统反馈。

6.4.积分反馈确认。

积分测算后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用户可登录系统查看和下载

企业创新积分，并对企业积分进行确认（图 10）。

图 10.创新积分反馈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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